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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連署人：王定宇  蔡適應  洪慈庸  林昶佐  吳玉琴  

林靜儀  鄭寶清  劉建國  羅致政  陳 瑩    

許智傑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案，請提案人江委員啟臣說明提案旨趣。 

江委員啟臣：（17 時 1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江啟臣、徐榛蔚等 13 人，有鑑於現行犯

罪被害人報案後，除了取得報案三聯單存聯、等待警政機關針對辦案進度提供訊息或上網追蹤

進度外，犯罪被害人對於針對犯罪被害人相關的犯罪後之支持服務不甚清楚；另外，就算部分

犯罪被害人知道有支持服務，也由於缺乏單一平台整合相關服務的資訊，導致犯罪被害人無法

獲得除報案偵辦之外的支持服務，造成既有支持資源未妥適使用，犯罪被害人無所適從。爰此

，為加強犯罪被害人權益，要求行政院提出針對犯罪被害人支持服務的單一整合平台或專區並

於犯罪被害人報案後主動宣導。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案： 

本院委員江啟臣、徐榛蔚等 13 人，有鑑於現行犯罪被害人報案後，除了取得報案三聯單存聯、等

待警政機關針對辦案進度提供訊息或上網追蹤進度外，犯罪被害人對於針對犯罪被害人相關的

犯罪後之支持服務不甚清楚；另外，就算部分犯罪被害人知道有支持服務，也由於缺乏單一平

台整合相關服務的資訊，導致犯罪被害人無法獲得除報案偵辦之外的支持服務，造成既有支持

資源未妥適使用，犯罪被害人無所適從。爰此，為加強犯罪被害人權益，要求行政院提出針對

犯罪被害人支持服務的單一整合平台或專區並於犯罪被害人報案後主動宣導。是否有當？請公

決案。 

說明： 

一、現行報案流程中，犯罪被害人會從警政機構獲得報案三聯單來確保警方受理案件，避免

過往為人詬病的「吃案」疑慮、並可依此查詢辦案進度。然而，針對犯罪被害人諸如心理、法

律與其他犯罪案件衍生疑問諮詢管道等等權益之提醒付之闕如。經查，目前針對一般犯罪案件

之被害人報案後支持服務的提供不足；除非是特定犯罪案件才有因法規規定的後續支持服務機

制啟動，例如家暴案件，警方會依照家暴防治法相關規定主動告知犯罪被害人得行使之權利、

救濟措施與相關資源的介紹與轉介社會局服務。 

二、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在官方網站具有單一平台整合犯罪被害人的支持服務資源提供管

道。該單一平台網頁綱舉目張地以時序流程式提供犯罪被害人有關報案後的權益資訊，整合有

關犯罪被害人報案後在地的心理情感支持、相關諮詢服務、緊急安全安置，以及專人協助等等

之服務。此外，英國被害者在報案後除了取得類似我國之報案三聯單存聯外，亦可得到上述相

關支持服務的宣導單張。該宣導單張宣導上述相關在地犯罪被害人相關服務的詳細資訊，讓犯

罪被害人在報案後了解可利用的公共支持資源，也可讓被害人依照需求得以聯繫並使用。 

三、我國針對犯罪被害人的服務事實上已有一定資源，但是散落在不同機關。經查，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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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警政署網站亦無單一專頁或相關整合專區提供犯罪被害人更便利地了解權益。犯罪被害人遭

遇不幸已經身心俱疲，政府相關單位應該有作為提供支持服務資訊之整合並於被害人報案後主

動宣導，讓有支持服務需要的被害人能便利地接近需要的支持服務資源。 

四、爰此，為加強犯罪被害人權益，要求行政院提出針對犯罪被害人支持服務的整合平台並

於被害人報案後主動宣導。 

提案人：江啟臣  徐榛蔚 

連署人：曾銘宗  陳 瑩  張麗善  林德福  王育敏  

蔣乃辛  柯志恩  許淑華  李彥秀  林麗蟬  

簡東明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一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明才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二案，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顏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三案，請提案人盧委員秀燕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盧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四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7 時 1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2 人，鑑於 103 年度原住民族

委員會辦理「原住民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執行率卻不到 3 成（29.68%），據原民會表示其

主因乃是「計畫審查與評比作業原則」行政院竟遲至 103 年 8 月 4 日始予備查，導致當年度僅

餘 5 個月作業時間，原民會辦理工作時間不足，嚴重影響原鄉特色道路改善進度，因此本席爰

提案要求政府改善行政流程，未來類似情形應優先審議原住民特色道路預算作業原則。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第十四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2 人，鑑於 103 年度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原住民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執

行率卻不到 3 成（29.68%），據原民會表示其主因乃是「計畫審查與評比作業原則」行政院竟

遲至 103 年 8 月 4 日始予備查，導致當年度僅餘 5 個月作業時間，原民會辦理工作時間不足，

嚴重影響原鄉特色道路改善進度，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政府改善行政流程，未來類似情形應優

先審議原住民特色道路預算作業原則。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原住民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計畫概要： 

1.辦理內容：以不提高既有道路設施服務水準，不拓寬、不新建道路為原則，篩選原住民族

地區具備人文、自然或產業特色之既存道路或橋梁進行改善。 

2.預期效益：目標累計改善道路 265 公里、改善橋梁 23 座、改善孤島部落 28 處、觀光旅遊

經濟效益 6 億 1,000 萬元。 


